第十一章





投票站外拉票活動的禁制








第一部分：通則





第二部分：禁止拉票區範圍的宣布





第三部分：在禁止拉票區內的行為





第四部分：刑罰





附錄　　：嚴禁在禁止拉票區內進行的拉票活動








*　　　　　*　　　　　*





第一部分︰通則





1.	本章載述有關禁止在選舉日於投票站外拉票的指引。選舉管理委員會（“選管會”）會在徵詢公眾對有關指引的意見後，在《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程序）規例》中訂定條文，以規管這些活動。





2.	選管會實施「禁止拉票區計劃」，禁止在選舉日於投票站外拉票，以維持通道暢通及安全，確保選民不會在前往投票站途中受到不必要的滋擾。





第二部分︰禁止拉票區範圍的宣布





3.	選舉主任（見下文附註）可宣布把指定為一個選區╱選舉界別或多個選區╱選舉界別的投票站外的某一範圍，劃為禁止拉票區。在作出宣布時，選舉主任會考慮每個投票站的位置及當地的地理限制。





附註：	就宣布禁止拉票區而言，選舉主任是指：





(a)	如屬某一地方選區、功能界別、選舉委員會或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的投票站，則指該地方選區、功能界別、選舉委員會或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的選舉主任；





(b)	如屬某一功能界別和地方選區「聯用」的投票站，或選舉委員會和地方選區「聯用」的投票站，則指該功能界別和選舉委員會的選舉主任；以及





(c)	如屬兩個或以上功能界別的投票站，則不論該投票站是否也是一個或以上地方選區的投票站，或兩個或以上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的投票站，均指總選舉主任。





	有關禁止拉票區的宣布，最遲會於投票日七個工作天之前作出。





4.	負責某選區或選舉界別╱界別分組的選舉主任，會就該選區或選舉界別指定的投票站所作的宣布，向該選區或選舉界別的每名候選人發出書面通知（親自遞交、以郵遞方式或傳真方式均可），讓各候選人獲悉該等宣布。





5.	倘若情況需要，選舉主任在作出宣布後，可修訂宣布的內容，以更改禁止拉票區。負責該選區或選舉界別的選舉主任，在可能的情況下，會向該選區或選舉界別的每一位候選人、其選舉代理人或其所屬投票站的監察投票代理人發出通知（以口頭、親自遞交、郵遞或傳真方式均可），讓他們知悉有關改動。





6.	選舉主任在作出有關禁止拉票區的宣布或修訂宣布後，會於投票日在有關的投票站內或其附近，張貼該項宣布或修訂宣布的公告（視情況而定），並同時展示該禁止拉票區的地圖或平面圖。此外，他亦會採用認為合適的其他方式，去顯示該禁止拉票區的界線。





7.	不論候選人或其代理人有否收到選舉主任所發的公告，禁止拉票區的宣布或修訂宣布，會在其公告張貼在投票站或其附近後便開始生效。





8.	獲授權宣布禁止拉票區的選舉主任，可授權其助理選舉主任或有關投票站的投票站主任，於投票日行使修訂宣布的權力和履行有關職責。





第三部分︰在禁止拉票區內的行為





9.	在禁止拉票區內的所有公眾地方，除經批准展示的非流動性競選廣告外，任何人均不得進行拉票活動，藉以遊說或勸誘（不論以何種方法）任何選民投票。拉票活動有許多不同方式，本章附錄載述嚴禁在禁止拉票區內進行的常見拉票活動。





10.	於投票日，投票站主任會盡力確保沒有人在其投票站的禁止拉票區內，以任何方式遊說或勸誘任何選民投票。禁止拉票區內如有未經批准展示的競選廣告，會被除去；任何人如被發現在該區內進行拉票活動，即會被請離場。





11.	禁止拉票區內將禁止使用揚聲器或擴音器，也禁止在附近使用所發出的聲音可在禁止拉票區內聽到的任何其他設備。此外，各候選人及其支持者在禁止拉票區內，不得向任何人傳達呼籲的訊息，更不得在其內呼喊該類訊息〔參閱第十章第二部分有關揚聲器材的使用〕





12.	在各投票站緊貼入口處之外（有時入口處與出口處為同一地方）位於禁止拉票區的範圍，將會被指定為“禁止逗留區”，任何人士未得投票站主任明示准許均不得在該區逗留或遊蕩。這些措施在於確保選民可安全無阻地進出投票站。





13.	任何人士不得在禁止逗留區內或在未得投票站主任的明示准許於禁止拉票區內，向投票站的選民探取或企圖探取（不論以任何方法）將會或已經投選哪一位候選人的資料。





14.	任何人士如在禁止拉票區或禁止逗留區內行為不檢或進行被嚴禁的活動，或不服從選舉主任（即宣布劃定該禁止拉票區的選舉主任）或投票站主任的任何合法指示，即屬犯罪，可被判罰款及監禁，並可能被選舉主任或投票站主任命令離開該禁止拉票區或禁止逗留區。倘若他不立即離開，他可能會被警務人員或任何經選舉主任或投票站主任書面授權的人士帶離有關地方。被帶離的人士，除非得到選舉主任或投票站主任的許可，否則當日內不得再次進入該禁止拉票區或禁止逗留區。





第四部分：刑罰





15.	在禁止拉票區內進行的任何拉票活動、上文第13段所述未得所須准許而企圖探取資料的行動，以及上文第12及14段所禁止的行為，每一項均屬違反選管會即將制訂的《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程序）規例》的罪行，最高可被判罰款5,000元及監禁三個月。

















選舉管理委員會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第十一章附錄








嚴禁在禁止拉票區內進行的拉票活動





(附註：	本列表僅列舉一些常見的投票活動，並未一一盡錄所有嚴禁在禁止拉票區內進行的拉票活動。表中所指的「選民」，包括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中的「投票人」。)





(1)	在牆壁（包括投票站外牆）、窗戶、欄杆，圍攔等地方展示未經批准的非流動性競選廣告。





(2)	展示可移動的廣告，包括在車輛（不論其在禁止拉票區內行駛中或停泊）上，或由人手持這些展示品。





(3)	佩戴或穿著任何直接提及某一選舉、候選人或本地政治團體的，或代表某一候選人、候選人號碼或地方選區候選人名單號碼的襟章、徽號、臂章、帽子、T恤或任何衣服或設計。





(4)	派發競選廣告。





(5)	用以下方式拉票：





(a)	與選民講話；


(b)	呼喊口號、候選人或地方選區候選人名單的姓名或號碼，又或任何呼籲的訊息；


(c)	唱歌；或


(d)	向選民打手勢或作出任何訊息。





(6)	播放錄音帶或錄映帶以呼籲或勸誘選民投票。





(7)	使用揚聲器或擴音器（不論以人手持握、或安裝在車上，又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安裝）以廣播任何呼籲或勸誘選民投票的訊息。





(8)	與選民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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